
保 定 理 工 学 院

关于进一步规范员工招聘标准、全面提升人才
引进质量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处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人才强校战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提升员工素质与职业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育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现就进一步强化及规范各学院、各处室招聘录用

标准提出如下明确要求，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严格学历背景审查，夯实人才基础

（一）专任教职工学历要求

1.原则上，新招聘录用的专职各类岗位人员（除特定技

能岗、工勤岗等特批的岗位外）最低学历标准为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其第一学历（即本科阶段学历）须为全日制国家“

一本 ”院校（以入职时毕业院校所属批次为准）或国际公认

的知名院校毕业。

2.新招聘录用的专职人员，如为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学历最低标准须为全日制本科（学位证及毕业证可查）。

3.录用前，必须完成对候选人最高学历及第一学历的在

线验证或背景调查，确保真实无误。



（二）专任教职工海外学历核查

对于持有国外学历的应聘者，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坚决杜绝“虚假大学”、

“学历工厂”未经教育部认可或认证的各类海外院校、项目毕

业生被录用。

（三）外聘教师学历核查录用

1.讲师职称人员最低学历标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且

占比不得超过本学院外聘教师总人数的40%。

2.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最低学历标准为全日制本科（学

位证及毕业证可查）。

二、规范外在形象要求，展现教师风貌

为塑造学校教职工团队专业、严谨、阳光的教师形象，

对各岗位的专任教职工外在条件做如下指引：

应聘者须五官端正、体态匀称、口齿清晰、无体貌特征缺

陷。着装打扮需大方、得体，符合职业场合要求。

三、聚焦职业素养核心，强化综合评估

学历与外形是基础，职业素养是根本。在招聘过程中，须

全面提升对以下职业素养的考察权重：

（一）职业道德

考察诚信意识、责任担当、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

（二）沟通协作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三）服务意识与亲和力



特别是面向学生、家长的岗位，需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

和良好的亲和力。

（四）学习与发展潜力

关注候选人的求知欲、适应能力和未来成长空间。

（五）心理素质与抗压能力

确保能适应教育行业的工作节奏与压力。

四、落实招聘责任，确保执行到位

（一）明确责任主体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人才引进的第一责任人，人

事部门为招聘标准执行的具体责任部门。

（二）完善招聘流程

修订招聘工作流程，将上述标准嵌入简历筛选、初试、

复试、终审等各个环节，形成标准化评估要求。

（三）加强审核监督

集团人力资源部、集团督查室将定期对各单位的招聘录

用人员进行抽查，对不符合本通知标准的情况予以通报，并

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特殊情况报批

对于确属业务急需、能力特别突出但某项未完全达到上

述标准的候选人，须提前履行特批程序，报集团人力资源部

核准后方可录用。

保定理工学院人事处

202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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